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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图文电视广播专用的香港地区补充用字的基本图形字符及其编码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繁体字地区 采用 中文图文电视广播规范 的图文电视广播

节目编制系统 播出系统与接收系统

引用标准

信息处理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

信息处理 七位和八位编码字符集代码扩充技术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 辅助集

中文图文电视广播规范

信息技术 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第一部分 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种

平面

术语

基本集

中规定的字符集

辅助集

与基本集相对应的繁体字集

简化字

繁体字 的对应 同一汉字 简化字比繁体字笔画少

繁体字

简化字 的对应 原来笔画较多 汉字简化后已有简化字代替的字

异体字

音同 义同而形体不同的字

方言字

在方言地区流行的专用汉字

图形字符

不同于控制功能的字符 它具有可视图形 通常用手写 印刷或显示等方法表示

字符


